
张军旗、盛建：WTO补偿规则之改革建

来源方式：原创

WTO补偿规则之改革建议剖析
                     张军旗 盛建 

   摘 要：WTO各成员及学者们针对补偿规则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建议，除了一些合理性和

试图强化WTO的责任制度。但这些建议中只有个别建议可能被接受。其他建

恐难为WTO成员特别是贸易大国所接受。争端解决规则的完善是一个利益博

被接受，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贸易大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推进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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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是WTO成员承担国际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按照WTO《关于

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法措施不现实可行时，才诉诸补偿的规定，而且是作为在撤销该不符合涵

施前的一种临时措施。补偿的采用须基于当事双方自愿。若双方不能就

补偿。对于补偿的具体方式，DSU中并未明文规定，GATT/WTO实践中通常是采用在其他

式，包括关税减让、提高进口配额或扩大市场准入等方式，一般并

规定如果给予补偿，则“应与涵盖协议相一致”。这一措辞似乎包含

义务的措施使之与符合涵盖协议之要求，因为补偿的前提是无法立即撤

与涵盖协议相一致”时，几乎都强调了在补偿时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原

员将给予接受补偿的成员以相对于其他成员的优势。[1]再则，补偿

点，其在时间上的起算点是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决中所确定的合理期限或根据

定的合理期限届满之日。即被诉方只对该日期之后被诉措施继续存在期

的补偿。 

自1995年WTO建立以来，WTO各成员及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对DSU进

的问题，人们对之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建议。深入认识这些建议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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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DSU补偿规则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增加金钱补偿 

   金钱补偿在1966年“乌拉圭援用第23条案”中就提出过，[2]但在

家的一致反对。后在WTO多边贸易谈判中也提出过，[3]但同样没有

WTO建立后，有关补偿的各种修改意见中，金钱补偿是最为突出的一

偿不能为受违法措施损害的出口商提供任何救济，并且还会损及“

定争端没有直接关系的产业将由于政府采取补偿措施而面临来自进

原则是相违背的。其还指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不仅是要促进对规则

让，还涉及对私人经营者的期望的尊重。金钱补偿能够弥补这些缺陷，

制裁更有效，因为政府将承担成本，而不是转移成本。[4] WTO秘

持金钱补偿。[5]我国有学者提出的所谓“偏离权配额交易制度”

 


